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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
进一步规范城市地名命名管理使用的通知 

   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城市地名管理工作，根据国务院《地

名管理条例》和《陕西省实施<地名管理条例>办法》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现就规范城市地名命名管理使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 一、充分认识加强地名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

 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我市地名管理和使用不规范问题日

渐突出，一些道路承建部门或单位擅自命名拟建、在建及新建的

道路名称，未向地名管理部门申报审核及经市政府批准，就公开

对外称呼和使用，随意定名、路名不标准、重名、名不副实等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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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突出，特别是安康中心城区高速公路出口、城区主干道出现非

法悬挂商业引导标牌现象，导致全市地名公共信息混乱，给人民

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不便。为此，各级、各部门要统一思想，

高度重视，认真开展地名清理整顿工作，进一步强化地名管理和

使用，切实解决地名管理和使用不规范的问题，实现全市地名命

名管理使用规范有序。 

二、严格规范城市地名命名更名程序 

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、《地名管理实施细则》和《陕

西省实施<地名管理条例>办法》，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为本辖区地

名主管部门，其主要职责是审核、承办本辖区地名的命名、更名，

推行地名标准化、规范化,管理地名档案等。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

职能，坚持以法管理，其它任何部门或单位不得越权，更无权对

地名命名或更名。要切实规范管理程序，不得越级越位审批地名。

市规划建设区内的地名命名由建设单位或承建单位分别向汉滨区

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民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经辖区民政部门审核，

报市民政局审定后，提请市人民政府审批。其它县地名命名由县

级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。 

三、建立部门协作地名管理机制 

地名管理工作涉及规划、住建、公安、发改等部门，各有关

部门要加强信息沟通，密切配合，共同推进地名管理规范化。规

划部门要坚持城市规划和地名规划同步进行，应将城市地名规划

信息及时通报民政部门，做到互通信息，相互配合；发改部门在

计划立项及审批基建项目时，涉及需命名的要会同民政局按地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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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名称要求初审项目名称；住建部门要按照政府正式公告的地

名及时完善、更换路牌路标和地名信息，确保规范使用地名，做

到路牌路标和地名信息使用标准化和规范化；公安、房管、不动

产登记、工商、税务等有关部门在进行户口登记、门牌号编制、

房屋产权登记和企业注册登记等手续时，必须以政府正式公告的

地名为准，不得使用其它非政府发布的地名信息，避免给人民群

众生活带来不便。 

四、建立地名管理工作长效机制 

把地名命名管理使用日常监管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，民政

部门要定期对地名命名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未按规定命名的地

名或其它超越权限命名的地名，要及时纠正和查处。各县区政府

要根据本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，定期对新增地名进行审批和公

告，原则上每年对新增城市道路、桥梁、公园、重点建筑标志物

等进行一次命名，确保地名管理工作及时有序开展，全面提升城

市管理水平。 

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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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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